
宜蘭地檢署辦理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

深化家庭暴力防治觀念 建立尊重與保護意識

為提升學員對家庭暴力防治及相關法律制度之認識，宜蘭地方檢察署於 115

年 6月 22日下午 2時正式辦理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由黃O玲觀護人主講「家

庭暴力防治法介紹與相關資源連結」，透過法令介紹、新聞案例及實務經驗分

享，引導學員認識家庭暴力的多元樣態及相關保護措施。

課程中，黃觀護人首先說明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背景，並以「鄧如雯殺

夫案」及「肉圓未加辣家暴事件」等社會案件為例，說明家庭暴力並非僅限於

身體傷害，更包含精神控制、經濟虐待、騷擾及脅迫等行為，使學員了解家庭

暴力對個人、家庭及社會所造成之深遠影響。

黃觀護人進一步介紹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成員之定義，以及近年修法重

點，包括 112年 11月修法將同性婚姻相關姻親納入保障範圍，並新增性影像保

護措施，使被害人於遭受性影像散布時，得透過保護令及相關規定獲得更完整

之保障。此外，課程亦介紹「恐怖情人條款」，說明未同居之親密伴侶關係，如

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亦得準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相關規定，並可聲請民

事保護令及接受相關保護措施，以強化被害人之安全保障。

在保護令制度部分，黃觀護人詳細說明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

護令之差異，並介紹法院得依個案情形核發禁止騷擾、禁止接觸、命遷出住居

所、限制查閱戶籍資料、要求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等多項保護措施，以維護被

害人及目睹家庭暴力兒少之人身安全。再針對刑事責任部分，黃觀護人亦向學

員說明家庭暴力案件之逮捕、拘提、羈押及違反保護令罪等相關規定，提醒學

員切勿輕忽家庭暴力行為所衍生之法律責任，並強調暴力絕非解決問題之方

式，唯有透過理性溝通與尋求專業協助，方能有效化解衝突。

課程最後，黃觀護人向學員介紹 113保護專線、宜蘭縣家庭暴力防治中

心、法律扶助基金會宜蘭分會、生命線協會及男性關懷專線等相關資源，善用

社會支持系統，共同守護家庭安全與身心健康。

宜蘭地檢署表示，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需要政府與社會共同努力，期望透過

持續推動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增進民眾對家庭暴力議題之認識，培養尊重、

包容及理性溝通之態度，共同營造安全、和諧且互相尊重的生活環境。



活動名稱 
114年宜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被告命接受

法治及生命教育課程 
宣導日期 115.06.22 

宣導地點 本署一樓法庭教室 宣導人數 31人 

 

黃觀護人分享家暴家暴防治法與相關資源連結。 

 

黃觀護人與學員分享家暴新聞影片。 

辦理宣導單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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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觀護人說明家庭暴力防治法扶防法內容。 

 

學員認真聽講。 

辦理宣導單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